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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通过调研分析2016－2017年审结的587件劳动争议案件， 怀柔法院发现劳动者的
诉求逐渐多元化， 除传统的劳动关系确认、 工资支付外， 越来越多地涉及高温补贴、
休息休假等福利待遇问题———

案情介绍：
近日 ， 昌平区北七家镇

居民张大爷饭后在小区里溜
达 ， 不慎被公共停车位上的
地锁绊倒在地 ， 导致手腕杵
在地上 ， 肿痛难忍 ， 到医院
治疗共花去医药费326元。 张
大爷找到物业 ， 要求其赔偿
医药费 ， 物业答复地锁是小
区7号楼业主刘某私自安装 ，
物业没有义务赔偿 ， 双方协
商未果 ， 张大爷来到北七家
法律援助工作站求助。

接到求助后 ， 工作人员
与相关当事人联系 。 物业经
理称按照小区管理规定 ， 路
面公共停车位采取先到先得
原则 ， 但这两年业主私装地
锁的情况越发严重 ， 物业曾
多次发公告要求业主拆除 ，
但收效甚微 ， 物业已经尽到

了管理职责 ， 不应承担赔偿
责任 ， 经调查绊倒张大爷的
地锁是业主刘某装的 ， 张大
爷应该向刘某索赔 。 工作人
员随后联系刘某 ， 刘某辩解
小区每天都上演 “抢车位 ”
大战， 无奈之下才装了地锁。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为各方析清了

法律责任 ， 《物权法 》 第七
十四条第三款规定 “占用业
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
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 属于
业主共有 ” ， 《物业管理条
例 》 第五十条第一款也规定
“业主、 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擅
自占用 、 挖掘物业管理区域
内的道路 、 场地 ， 损害业主
的共同利益”， 小区全体业主
对公共停车位享有共有和共
同管理的权利 ， 刘某私装地

锁的行为侵害了其他业主的
合法权益 ， 其他业主有权要
求其排除妨碍限期拆除 ， 而
物业作为受托的物业管理人，
有责任和义务对那些违反管
理规约侵害全体业主公共利
益的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理 ，
如果物业怠于履行管理职责，
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经过多番沟通 ， 各方达
成了协议 ， 由刘某赔偿张大
爷的医药费 ， 由物业于三日
内将刘某安装在公共停车位
上的地锁拆除。

业主私装地锁致人伤应赔偿

近年来， 劳动争议案件不仅
数量逐年上升， 案件争议焦点和
诉求类型也逐渐多元化， 尤其是
涉及职工福利的纠纷越来越多。
北京市怀柔法院民一庭庭长许英
法官4月27日告诉记者， 通过总
结梳理2016－2017年审结的587件
劳动争议案件， 发现劳动者的诉
求更趋细密， 除以往的劳动关系
确认、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或
赔偿金给付， 工资及加班工资支
付等事项外， 越来越多地涉及到
高温补贴、 报销款、 取暖费、 押
金及住宿费的返还等职工福利待
遇的问题。 据统计， 相对于传统
劳动争议案件， 涉职工福利案件
占比已达70%。

那么， 哪些职工福利是法律
所保护的？ 职工争取福利待遇要
注意哪些问题？ 怀柔法院的法官
结合以下实际案件， 对相关问题
给出了解释和说明。

记者探访
何谓职工福利？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 “优雅工作、 悠闲生活” 已
经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 而涉职
工福利的劳动纠纷频发， 正反映
了在这种新追求下产生的新矛
盾。 那么， 究竟什么是职工福利
呢？ 许英法官在接受采访时说，
所谓职工福利就是企业为职工举
办的集体福利以及建立的某些补
助和补贴。 其目的在于保证职工
身体健康 ， 便利职工生产和生
活， 解决职工生活的特殊困难。

“职工福利不同于工资和奖
金。” 许英法官说， 职工享受集
体福利待遇的高低， 并不取决于
职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 而是根
据职工的实际需要与生活困难程
度， 以及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企业
的经营成果来决定。

职工福利可以分为法定福利

与补充福利。
法定福利亦称基本福利 ，是

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必须发生的福利项目， 其特点是
只要企业建立并存在，就有义务、
有责任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福利
项目和支付标准支付， 不受企业
所有制性质、 经济效益和支付能
力的影响。 法定福利包括：① 社
会保险。 ② 法定节假日。 ③ 特殊
情况下的工资支付。 如婚丧假工
资、探亲假工资。 ④工资性津贴，
包括上下班交通费补贴、洗理费、
书报费等。 ⑤ 工资总额外补贴项
目，如冬季取暖补贴。

补充福利是指在国家法定的
基本福利之外， 用人单位为了吸
引人才或稳定员工而自行为员工
提供的福利待遇。 比如工作餐、
工作服、 团体保险等。 这些福利
的多少、 标准的高低， 在很大程
度上受企业经济效益和支付能力
的影响。 此类福利可以分以下两
种： 一是全员性福利。 即全体员
工都可以享受的福利 ， 如工作
餐、 节日礼物、 健康体检等。 二
是特殊群体福利。 这是供特殊群
体享用的福利， 能享受这些待遇
的人员通常是对企业做出特殊贡
献的技术专家、 管理专家等企业
核心人员， 其福利项目可以包括
住房、 汽车等项目。

涉福利案件有哪些特点？

怀柔法院民一庭法官孙丽
君 说 ， 从 职 工 福 利 案 件 审 理
情 况 看 ， 此类案件主要有以下
三个特点：

一是单纯因福利纠纷提起诉
讼的案件较少， 大部分案件都是
基于其他劳动纠纷引起的。 随着
《社会保险法 》 等法律的实施 ，
大部分社会保险缴纳问题引起的
纠纷由社保行政部门进行处理，
当事人以此提出的诉求大多是由

此而引发的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
等纠纷。

二是当事人维权效果差。 根
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
劳动争议的申请时效为一年。 受
此限制， 再加上职工福利纠纷标
的额不大， 有不少劳动者因维权
时间长、成本高等原因而放弃。

三是适用法律难。 随着劳动
合同的主体范围扩大、 劳动者权
利保护范围拓展， 出现很多新的
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 譬如
要求支付取暖费、 高温补贴、 出
差加班费等案件。 而此类案件又
由于劳动法规、 规章与政策大量
并存， 相应地增加了适用法律的
难度和统一执法的难度。

典型案例
劳动者主张高温补

贴需提供充分证据

齐某于2014年4月16日入职
某粉末公司担任烧结工， 双方签
有劳动合同， 约定执行标准工时
制度， 每月25日前以货币形式支
付上月工资， 月税前工资为按公
司职级标准计发。

2017年6月19日 ， 齐某辞职
后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某粉末公
司支付年假工资、 高温补助等。
仲裁委裁决公司向其支付带薪年
休假工资4723.2元。 齐某不服裁
决诉至法院。 但其未就自己主张
的高温补助提供证据， 判决未予
支持。

法官说法
怀柔法院民一庭法官曹小澎

说， 高温补贴是劳动者劳动报酬
的组成部分， 属于劳动保护的范
畴。 目前关于高温补贴发放的规
章或政策依据主要是 《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国家四部委发布
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夏
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以及北

京市关于高温补贴的相关通知。
这些制度规定， 用人单位安

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
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
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 应当向劳动者发放
高温津贴。 现齐某主张其工作场
所符合发放高温津贴的标准， 但
公司不予认可， 齐某亦无证据证
明工作地点的温度超过33℃， 故
法院对其该项请求难以支持。 如
果齐某能够提供其同类岗位曾经
发放高温补贴的工资表等证据，
法院就会支持其主张。 这是一种
最简便的取证方式。

公司不得以休高温
假抵顶法定年休假

刘某与某物流公司签有书面
劳动合同， 约定其从事仓储和配
送工作， 工资标准为基本工资和
绩效工资相结合， 基本工资为北
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刘某2013年
7月离职后， 于2014年6月23日申
请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延时加班
工资、 休息日加班工资、 带薪年
休假工资。

仲裁委裁决公司支付刘某带
薪年休假工资1634.48元 ， 驳回
刘某的其他请求。 公司不服裁决
诉至法院。 案件审理过程中， 公
司称2012年7月1日至7月7日和
2013年 8月 1日 至 8月 3日 已 安
排 员 工休高温假 ， 可以以此抵
顶年休假。

法官说法
曹小澎法官说， 对于用人单

位因劳动者完成一定工作任务或
一定的工作表现而给劳动者安排
的奖励性休假， 其性质应属于用
人单位自主制定的一项福利。 而
年休假是法律、 行政法规赋予劳
动者一项权利。 因此， 除非双方
对此有明确约定， 或劳动者事先

同意， 或劳动者存在 《职工带薪
年休假条例 》 第四条规定的情
况， 否则， 用人单位安排的奖励
性 休 假 或 者 其 他 福 利 性 质 假
期 不 能抵销劳动者依法应享有
的年休假。

单位制度若有规定
即应支付取暖费

尤某于1990年9月入职某汽
车公司担任喷漆工， 双方签有期
限至2030年4月25日的劳动合同。
尤某自 2007年5月起开始待岗 ，
2015年4月13日他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某公司支付其2014年的取暖
费600元， 并获得仲裁支持。

公司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庭
审中， 尤某称其之前按照600元
的标准领取过取暖费， 公司辩称
称其按照个人情况和工作年限发
放取暖费， 因为尤某不属在岗人
员， 因此没有发放。

经查 ， 该公司 《关于发放
2014年冬季取暖补贴的通知》 载
明 ： “全暖补贴发放时间 ： 与
2014年11月工资一起计税发放 。
发放范围： 2014年11月15日前在
长沙 （含） 以北工作的在册的正
式员工 、 离退休员工 、 内退员
工。” 在发放标准与方式中规定
工龄21年以上的600元。

法官说法
曹小澎法官说， 自采暖补贴

涉及较强的行政因素， 劳动者向
用人单位主张自采暖补贴的， 原
则上不宜认定为属于劳动争议受
理范围； 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对
此有明确约定， 或者用人单位规
章制度对此作出规定的除外。 根
据某汽车公司提供的 《关于发放
2014年冬季取暖补贴的通知》 载
明的取暖补贴发放范围， 尤某属
于领取取暖补贴人员范围之内 ，
公司应予支付。

涉福利劳动争议案件呈上升趋势
相对于传统劳动争议案件， 涉职工福利案件占比已达70%

【案情简介】
2018年3月初，刘先生来到丰

台区某商场购物。 在二层超市生
鲜区售卖活鱼柜台旁， 由于地面
有些湿滑， 刘先生一不留神摔倒
在地导致牙齿磕伤松动。 刘先生
立即到附近医院就医。次日，他找
到商场负责人，称由于牙齿松动，
需修补牙齿， 预计医疗费4000元
左右，要求商场赔偿。

商场负责人表示， 刘先生是
成年人， 其摔倒完全是由于自己
不注意引起的，应当自负其责。因
此，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双方发生纠纷后， 刘先生来
到司法所咨询：商场该不该赔偿？

【法律在线】
我国法律规定， 公共场所的

管理人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
务， 应当采取合理必要措施保障
顾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本案中，商
场生鲜区因活水养鱼虾造成地面

湿滑，其应当及时擦干，并立警示
牌等警示标志， 或者由专人对顾
客进行适当提醒， 以确保顾客不
发生摔倒等事件。可是，该商场并
未采取上述任何措施， 没有尽到
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侵权责任法》 第37条规定：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
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
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从事住宿、
餐饮、 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
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
织， 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
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
害， 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此， 商场对于刘先生的人
身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太平桥司法所 王辰辰

商场购物摔倒， 责任谁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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